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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僅剩少數議題尚待協商確定，即可儘速簽署協議；在貨品貿易協議及爭端解決協議方

面，雙方業務主管部門已進行多次溝通，並已有階段性進展，惟因所涉議題複雜，仍需持續

協商，並以本年底前完成協商為目標。 

二、政府極為重視 ECFA 實施後所遭遇之貿易障礙，除持續透過雙方所建立之聯繫管道，積極協

調處理外，經濟部亦每年定期於北、中、南等地辦理宣導說明會，並配合財團法人海峽交流

基金會辦理之臺商活動，宣導 ECFA。目前部分議題已獲解決，政府將持續就臺商意見向陸方

反映，並協助解決相關問題。 

三、政府自 97 年 12 月起啟動「搭橋計畫」，迄今已促成逾 1,600 家兩岸企業洽商合作，簽訂超過

300 項合作備忘錄，對建構兩岸完整之產業鏈，以及促成兩岸業者從單純之供應商轉為與大陸

之策略夥伴關係，已達成具體成果。兩岸產業合作亦為 ECFA 所列經濟合作事項，由經合會

下設之產業合作工作小組負責推動相關工作，目前雙方業務主管部門密切合作，將為兩岸業

者尋求更佳發展空間，達成互利雙贏目標。 

四、政府將努力推動馬總統指示之兩岸工作 3 大重點，促進兩岸各層面交流之深化及廣化，以達兩

岸和平可長可久之目標。 

（三十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資訊服務系統之緊急備援機制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13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3-58） 

黃委員就資訊服務系統之緊急備援機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數位通國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位於是方電訊公司內湖麗源大樓地下二樓之不間斷電源機房，於

本（102）年 2 月 25 日約上午 11 時進行設施維護時，機電設施發生異常高溫與濃煙，因救災

需要於 12 時 40 分偕同電力公司及消防單位進行大樓斷電滅火作業，致使該大樓網路與主機

代管等電信相關業務服務中斷，至 26 日凌晨 4 時始恢復正常營運。通傳會於 26 日下午 4 時

，代是方電訊向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通報，因事關網路服務無法於可容忍

中斷時間內回復正常運作，故通報為「3 級資安事故」。 

二、國際間一般所稱「關鍵基礎建設」係指與國家社會政經順利運作有關之重要資產，而其防護重

點包括人員、實體及資訊系統等項。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已定義我國關鍵基礎建設含括：

能源、水資源、資通訊、交通、銀行與金融、緊急救援與醫院、中央政府及主要部會、高科

技園區等八大領域。自美國發生 911 事件之後，充分凸顯關鍵基礎建設所潛藏之脆弱性，已

引發世界各國政府高度重視，並提撥相當比例之預算，以加強其防護作業。 

三、是方電訊公司及數位通國際網路公司皆屬第二類電信事業，其資訊設備屬「關鍵資訊基礎建設

」，係為整體關鍵基礎建設之一環。本次事件造成部分電信服務中斷，影響消費者權益，為

免爾後再發生類似情事，通傳會已要求相關電信業者採行以下改善措施： 

(一)對於外包廠商進行例行性設備維護作業時，需研訂督導作業流程及操作步驟標準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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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於維護前須召開維護保養前會議，確認程序及操作步驟無誤後，始得進行保養作業

，應專人監督設備保養作業，以加強安全維護措施及預防災害之發生。 

(二)檢視網路備援機制之合理性，包括機房分散、載具分散（光纜、微波、衛星）、路由及

連網頻寬（本網、聯外）分散、重要系統設備資料備份及異地備援、自備移動式發電機

備援電力或與廠商簽訂開口契約等。 

(三)落實相關補償措施，並就缺失進行改善及加強模擬演練，有關行動業者之補償措施部分

，行動通信用戶因國際聯網頻寬中斷導致用戶連接國外網站有擁塞現象而非斷訊（國內

網站連網較不受影響），通傳會將持續督促 3 家行動通信業者（台灣大哥大、威寶、亞

太）對受影響用戶之補償措施（台灣大哥大及威寶之補償措施為減免 1 天月租費；亞太

電信將按服務契約所載之賠償條件處理）。 

(四)提供電信用戶不同等級備援之電信服務，以提供高可靠度之資訊網站服務，並向用戶宣

導，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建議於全臺中小學及鄉鎮市公所推行免

費教學「哈姆立克」急救法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13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3-59） 

江委員建議於全臺中小學及鄉鎮市公所推行免費教學「哈姆立克」急救法一事所提質詢，經

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衛生署為使緊急醫療救護體系更為健全，每年皆補助縣市衛生局辦理「建立優質之緊急醫療救

護體系計畫」，除充實各縣市轄內急救責任醫院軟硬體之量能外，為提升到院前存活率，亦

補助各衛生局辦理轄內民眾各項急救教育技能之訓練。各縣市衛生局並結合轄內急救教育相

關單位，規劃該縣市急救教育訓練之推廣，衛生署將再促請各縣市衛生局於舉辦相關急救教

育訓練時，加強宣導鼓勵民眾參加，以擴大參與及提升訓練之效益。 

二、教育部已把心肺復甦術（CPR）急救法納入高中職健康與護理及國中健康教育課程實施；國小

則由各校自行決定。經查目前臺灣中小學每年均有針對教職員工分區辦理各校急救教育研習

及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研討會，而於新生訓練時每校亦視需要安排相關急救課程。此外，各校

亦每年均與各縣市消防局舉辦「消防安全及防災研習」，藉此提升教職員生事故傷害之處理

技術與防治知能，進而推廣校內急救教育技能活動。哈姆立克急救法顯已廣泛於各國民中小

學之急救教育活動中實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未來亦將配合衛生署推廣哈姆立克急救

法，並於三個月內提出臺灣中小學免費教學「哈姆立克」急救法計畫。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蔬果農藥殘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